农村土地转让协议书

出让人：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称甲方）
受让人：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称乙方）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甲、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甲方将其名下特定土地使用权永久性转让给乙方事宜，订立如下协议，以兹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转让土地基本情况
1.1 位置：    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_________。
1.2 面积：共计________平方米（具体范围及界址见附图）。
1.3 土地性质：该土地为________用地。
第二条 转让性质与保证
2.1 甲方将上述土地使用权永久性转让给乙方，乙方获得无年期限制的使用权。
2.2 甲方保证对该土地享有合法的处分权，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、抵押、查封或其他权利限制，并承诺在乙方使用土地过程中，负责协调处理与村委会、当地政府及相邻方的关系，确保乙方顺利使用土地。
第三条 土地用途
乙方受让该土地后，用于建造住宅及居住使用，甲方对此明知且同意。在乙方建房过程中，甲方应提供必要协助（包括但不限于水、电接入、邻里关系协调等）。
第四条 转让价款
双方确认，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       元整（大写：________________元整）。
第五条 价款支付方式
5.1 本协议签订当日，乙方向甲方支付首笔转让款人民币________元整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2 剩余转让款人民币        元整，于乙方所建房屋主体结构完工后    日内一次性付清。
5.3 甲方收到每笔款项后，应向乙方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款凭证。
第六条 违约责任
6.1 如因土地权属不清、存在权利瑕疵或第三方主张权利等原因引发纠纷，致使乙方无法正常使用土地的，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，并应退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，同时向乙方支付相当于转让总价款________%的违约金，并赔偿乙方全部损失。
6.2 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拒绝交付土地或履行协助义务的，应向乙方双倍返还已收取的全部款项。
6.3 乙方无正当理由单方反悔、拒绝受让土地的，已支付款项甲方不予退还。
第七条 其他约定
7.1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7.2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、捺印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签字（捺印）：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（捺印）：

年  月  日
